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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1.横向科研项目立项根据《湖州师范学院关于加强科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湖师院发〔2010〕6号）、《湖州师范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湖师院发〔2009〕19号）以及《湖州师范学院合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湖师院发〔2010〕18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；

2.如需申请退税，具体流程详见下载专区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报相关材料”。
3.学校户名：湖州师范学院，开户银行：建行湖州分行吴兴支行，银行账号：33001649335050002860；

4.咨询电话：232（2766），2599766；

5.地址：东校区2号行政楼510室。
选择合同文本（一式四份）填写，先经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初审，地方服务与合作处再审定。





合作单位签字盖章





填写一份“一般合同会签单”，地方服务与合作处负责人审批会签单，合同签字（50万及以上合同填写重大合同会签单，分管校长审批签字，100万及以上合同，校长审批签字）





会签单交校办，盖“湖州师范学院合同专用章”。 甲、乙双方及校办留合同原件各一份





确认经费到帐后，项目负责人到计财处开具发票（或先借发票）








合同复印件两份交地方服务与合作处





地方服务与合作处开具“经费划转单”交计财处，计财处进行项目编号





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编号报销









